
資恐防制法之保險實務問答集建議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內容
	金管會108年2月23日函修正後洽悉內容
	修正說明

	壹、通則
	壹、通則
	

	1、 資恐防制法要求金融機構通報並凍結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從哪裡可以獲得最新的制裁名單或相關措施之資訊？

【答覆】

(1) 制裁名單公告於法務部之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專區https://www.aml-cft.moj.gov.tw/及法務部調查局網站公告之資恐防制專區：https://www.mjib.gov.tw/mlpc，制裁名單主要涵蓋四種對象：

1. 涉嫌犯資恐防制法第8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罪，以引起不特定人死亡或重傷，而達恐嚇公眾或脅迫政府、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目的之行為或計畫；

2. 依資恐防制之國際條約或協定要求，或執行國際合作或聯合國相關決議而有必要；

3. 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資恐相關決議案及其後續決議所指定者，及；

4.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依有關防制與阻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決議案所指定者。

(2) 其他資恐防制法相關措施(如依資恐防制法第6條所為之除名、酌留費用或許可為特定支付之決議)，亦會公告要旨於法務部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專區。
	1、 資恐防制法要求金融機構通報並凍結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從哪裡可以獲得最新的制裁名單或相關措施之資訊？

【答覆】

(1) 制裁名單公告於法務部之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專區https://www.moj.gov.tw/mp8003.html及法務部調查局網站公告之資恐防制專區：http：//www.mjib.gov.tw/mlpc/，制裁名單主要涵蓋四種對象：

1. 涉嫌犯資恐防制法第8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罪，以引起不特定人死亡或重傷，而達恐嚇公眾或脅迫政府、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目的之行為或計畫；

2. 依資恐防制之國際條約或協定要求，或執行國際合作或聯合國相關決議而有必要；

3. 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資恐相關決議案及其後續決議所指定者，及；

4.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依有關防制與阻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決議案所指定者。

(2) 其他資恐防制法相關措施(如依資恐防制法第6條所為之除名、酌留費用或許可為特定支付之決議)，亦會公告要旨於法務部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專區。
	因法務部之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專區以及調查局資恐防制專區網址已變更，爰修正答覆(一)所列網址。



	6、 本國金融機構的海外分支/分支機構/子公司之帳戶及金融往來，金融機構如因業務關係知悉有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情事，是否須通報回我國？是否適用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及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下稱「本辦法」)？

【答覆】

本國金融機構的海外分支/分支機構/子公司之帳戶及金融往來，金融機構如因業務關係知悉有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情事，毋須通報回我國法務部調查局，惟仍須注意外國當地法規之遵循。
	6、 本國金融機構的海外分支/分支機構/子公司之帳戶及金融往來，金融機構如因業務關係知悉有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項情事，是否須通報回我國？是否適用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及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下稱「本辦法」)？

【答覆】

本國金融機構的海外分支/分支機構/子公司之帳戶及金融往來，金融機構如因業務關係知悉有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項情事，毋須通報回我國法務部調查局，惟仍須注意外國當地法規之遵循。
	依現行資恐防制法，調整項次說明。

	9、 金融機構持有或管理客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其實質受益人為經指定制裁對象者，金融機構應否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凍結或通報？

【答覆】

有關金融機構持有或管理客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其實質受益人為經指定制裁對象者，因該客戶未被指定為制裁對象，金融機構對該客戶無須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進行凍結，惟仍應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
	9、 金融機構持有或管理客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其實質受益人為經指定制裁對象者，金融機構應否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凍結或通報？

【答覆】

有關金融機構持有或管理客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其實質受益人為經指定制裁對象者，金融機構應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項、第3項規定及「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及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規定，進行凍結並通報。
	參金管會110年10月15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145027號函同意照辦之「資恐防制法之證券商實務問答集」第10題，因與本問項相同，為使金融監理方向一致，爰參前揭問答集修正本題答覆內容。

	10、 金融機構持有或管理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應及時通報並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1項予以凍結，惟如發現有酌留管理之必要費用、支付金融機構或其他第三人之債務、抵銷等其他及時處置之需求時，該如何處理？

【答覆】

(1) 金融機構就其所持有或管理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如有支付必要費用或債務、抵銷等處置之需求時，應依資恐防制法第6條第1項向法務部申請許可後，始得為之。

(2) 如金融機構於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提出通報時，已有前述處置之需求者，金融機構得在通報書「潛在第三人權利義務」、「稅費評估」、「即時處置需求」等相應欄位中敘明相關情事，由法務部調查局陳報法務部，金融機構如有申請許可之需要，應向法務部提出申請。
(3) 請參見本問答集第參節「凍結實務釋疑」針對凍結定帳戶或資產之說明。
	10、 金融機構持有或管理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應及時通報並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1項予以凍結，惟如發現有酌留管理之必要費用、支付金融機構或其他第三人之債務、抵銷等其他及時處置之需求時，該如何處理？

【答覆】

(1) 金融機構就其所持有或管理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如有支付必要費用或債務、抵銷等處置之需求時，應依資恐防制法第6條第1項向法務部申請許可後，始得為之。

(2) 如金融機構於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項提出通報時，已有前述處置之需求者，金融機構得在通報書「潛在第三人權利義務」、「稅費評估」、「即時處置需求」等相應欄位中敘明相關情事，由法務部調查局陳報法務部，金融機構如有申請許可之需要，應向法務部提出申請。
(3) 請參見本問答集第(三)節「凍結實務釋疑」針對凍結定帳戶或資產之說明。
	1. 答覆（二），依現行資恐防制法，調整項次說明。

2. 答覆（三），配合本問答集文字體例修正為「……其中第參節」

	貳、業務上知悉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
	貳、業務上知悉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
	

	1、 金融機構如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通報，會不會違反對客戶之保密義務？

【答覆】

不會，依據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4項之規定，金融機構因業務上知悉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法務部調查局者，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義務。
	1、 金融機構如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通報，會不會違反對客戶之保密義務？

【答覆】

不會，依據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之規定，金融機構因業務上知悉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法務部調查局者，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義務。
	依現行資恐防制法，調整項次說明。

	參、凍結實務釋疑
	參、凍結實務釋疑
	

	5、 如果保險契約被保險人為經指定制裁對象，當該被保險人身故時，非指定制裁對象來申請理賠時，保險公司可以給付保險金嗎？

【答覆】

如果保險契約之要、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且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對象時，當該被保險人身故後，非經指定制裁之受益人提出理賠申請時，保險公司應待受益人或被指定制裁對象家屬向法務部申請許可後，始可給付保險金給非指定制裁對象之人。
	5、 如果保險契約被保險人為經指定制裁對象，當該被保險人身故時，非指定制裁對象來申請理賠時，保險公司可以給付保險金嗎？

【答覆】

如果保險契約之要、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且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對象時，當該被保險人身故後，非經指定制裁之受益人提出理賠申請時，保險公司應向法務部申請許可後，始可給付保險金給非指定制裁對象之人。
	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規定，該保單及保險金皆已遭凍結，受益人向保險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時，保險公司於未接獲法務部許可措施前，應予以婉拒。而保險公司並非當事人，建議應由受益人或被指定制裁對象之家屬向法務部申請許可，保險公司再依許可措施給付保險金，而非由保險公司向法務部申請許可，爰調整答覆文字。

	11、 保險公司依據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1項「凍結」之對象範圍為何？

【答覆】

保險公司對於法務部公告之制裁名單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或繳款人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包括保險契約），均應依據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予以凍結。
	11、 保險公司依據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1項「凍結」之對象範圍為何？

【答覆】

保險公司對於法務部公告之制裁名單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或繳款人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包括保險契約），均應依據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予以凍結。
	依現行資恐防制法，調整項次說明。

	13、 如果保單的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都不是法務部公告的指定制裁對象，但其家庭成員（如配偶、父母、子女）經指定為制裁對象時，保險公司於知悉後應如何處理？

【答覆】

因保單的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都不是法務部公告的指定制裁對象，保險公司無須對該保單進行「凍結」及「通報」，但如果保險公司依客觀可得資訊判斷，有受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委任、委託、信託或其他原因而為其持有或管理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情形，保險公司應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3項規定及「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規定，對該保單進行凍結及通報。
	13、 如果保單的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都不是法務部公告的指定制裁對象，但其家庭成員（如配偶、父母、子女）經指定為制裁對象時，保險公司於知悉後應如何處理？

【答覆】

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項已於107年11月7日施行，保險公司應依同條第2、3、4項規定及「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及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規定，進行凍結及通報。


	1. 參金管會107年7月25日金管銀法字第10701121480號函意旨，金融機構凍結對象限於法務部公告的指定制裁對象，因此，倘保單的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都不是法務部公告的指定制裁對象，保險公司無須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對該保單進行「凍結」及「通報」。

2. 至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是否有經受指定制裁者指示而為其處理相關資產之情事，仍須依個案具體審酌，若有，保險公司應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項規定，適用同條1項規定進行凍結，並依同條第3項通報法務部調查局。但因判斷保單要保人及關係人與受制裁對象是否有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項之情形，於保險實務執行上顯有困難，保險公司僅須依客觀可得資訊進行判斷。

3. 另，倘有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項之情形，保險公司之凍結標的應限於第三人受指定制裁者指示而為其處理相關資產，至第三人本身之財產，不在凍結之範圍內，倂予敘明。

4. 案例說明：

(1) 案例一：

若制裁對象的家庭成員向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險，而該保單的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非指定制裁對象，且所指定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亦非指定制裁對象。因要保人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該保單的各期保險費皆由要保人以自己工作所得繳交。至被保險人身故後，保險公司將給付身故保險金予受益人。

綜上，於本例情形，因該保單的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均非經指定制裁對象，且要保人亦無接受指定制裁對象委任、委託、信託或其他原因而為其持有或管理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情形，故保險公司無須對該保單進行凍結及通報。 

(2) 案例二：

若制裁對象之家庭成員以自己(非指定制裁對象)所有之住宅建築物投保住宅火災保險，其同時為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於承保的危險事故發生遭受損失時，保險公司應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因住宅火災保險係為填補被保險人因危險事故發生所遭受之損失，所提供之保障，與受指定制裁名單之人委任、委託、信託或其他原因而為其持有或管理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完全無關，故無須對該保單進行凍結及通報。
5. 另本題業經保險局110年8月6日第1100137130號函同意修正答覆內容。

	14、 如果制裁名單為客戶（包括團險客戶），保險公司可否讓業務員知悉相關制裁訊息？

【答覆】

因制裁名單及相關訊息已屬公開資訊，如業務員詢問時，保險公司得予以說明。
	14、 如果制裁名單為保戶（包括團險保戶），保險公司可否讓業務員知悉相關制裁訊息？

【答覆】

因制裁名單及相關訊息已屬公開資訊，如業務員詢問時，保險公司得予以說明。
	統一用語為「客戶」。

	(刪除)
	17、 如果制裁名單為團險(一年一期)要保單位之負責人時，保險公司應如何處理？

【答覆】

依107年11月7日施行之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3項規定，以及「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及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規定，應予凍結和通報。如涉及善意第三人之保護，應依同法第6條向法務部申請許可。
	鑒於現行保險實務並未發生本題所述情形，爰依保險局110年8月6日第1100137130號函同意刪除本題。

	(刪除)


	18、 如果制裁名單為團險（一年一期）要保單位或其負責人，可否接受該要保單位之關係企業之投保或為後續之保全作業？

【答覆】

依107年11月7日施行之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2、3項規定，以及「金融機構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及財產上利益及所在地通報辦法」規定，應予凍結和通報。如涉及善意第三人之保護，應依同法第6條向法務部申請許可。
	鑒於現行保險實務並未發生本題所述情形，爰依保險局110年8月6日第1100137130號函同意刪除本題。

	17、 如保單之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或繳款人除涉及資助武擴類交易，又同時為我國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對象者，保險公司應如何踐行申(通)報程序? 是否適用於我國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之通報暨保單凍結程序？

【答覆】

對於符合我國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對象，保險公司仍應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執行對該保單執行凍結及通報程序，惟通報對象倘涉及其他罪刑，使其具有其他金融情資運用之價值時，保險公司仍應依個案具體審酌，評估是否再行可疑交易申報。
	
	1. 新增本問項。

2. 倘若保單的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或繳款人為我國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對象者，保險公司應依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對該保單進行「凍結」及「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之通報」，惟現行規範就通報對象同時涉及資助武擴交易者，尚未明定是否需於執行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通報外，再行執行資助武擴交易之可疑交易申報。

3. 鑒於現行實務上，雖通報對象於執行資恐通報後已無後續追蹤實益，惟通報對象倘涉及其他罪刑，使其具有其他金融情資運用之價值時，則建議保險公司仍應依個案具體審酌，評估是否再行可疑交易申報。

	18、 如果保險公司因各款項給付對象為制裁名單而對其停止給付時，是否應給付其最低生活所必需之費用？

【答覆】

保險公司於各款項給付對象為制裁名單時，原則上應停止各款項之支付，該對象如有生活所需，應由其向法務部申請許可。
	19、 如果保險公司因各款項給付對象為制裁名單而對其停止給付時，是否應給付其最低生活所必需之費用？

【答覆】

保險公司於各款項給付對象為制裁名單時，原則上應停止各款項之支付，該對象如有生活所需，應由其向法務部申請許可。
	因新增第十七題之問項，本題題號調整為第十八題，後續題號併同調整。

	19、 如果保險公司已因投資型保單之要保人為制裁名單而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並經法務部許可繼續收取續期保險費，保險公司於收取續期保險費後，應如何處理？

【答覆】

經指定制裁對象所繳納之保險費中有關保險成本（保險費用）及保單管理費用部分，保險公司經法務部許可後，方得自凍結帳戶扣取必要費用；其餘有關投資部分，保險公司應立即凍結並予註記，並應依本法第7條第3項規定通報法務部調查局。
	20、 如果保險公司已因投資型保單之要保人為制裁名單而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並經法務部許可繼續收取續期保險費，保險公司於收取續期保險費後，應如何處理？

【答覆】

經指定制裁對象所繳納之保險費中有關保險成本（保險費用）及保單管理費用部分，保險公司經法務部許可後，方得自凍結帳戶扣取必要費用；其餘有關投資部分，保險公司應立即凍結並予註記，並應依本法第7條第2項規定通報法務部調查局。
	依現行資恐防制法，調整項次說明。

	20、 如果投資型保單連結之投資標的有收益分配，且保單條款約定客戶得以「現金」或「將該配息轉投資於原連結之金融商品標的或其他金融商品標的」方式領取配息，此類投資型保單之客戶被指定為制裁名單時，保險公司應如何處理？

【答覆】

(1) 保險公司應依本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即不得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移轉、變更、處分、利用或其他足以變動其數量、品質、價值及所在地之行為。

(2) 若經指定制裁對象所約定收益分配之領取方式為現金，保險公司就該應給付予經指定制裁對象之現金配息，應立即予以凍結並註記。

(3) 若經指定制裁對象所約定收益分配領取方式為將該配息金額轉投資於原連結之金融商品標的或其他金融商品標的者，保險公司應就該應分配予經指定制裁對象之配息金額，立即停止為其進行轉投資交易，並以現金形式凍結，同時予以註記。
	21、 如果投資型保單連結之投資標的有收益分配，且保單條款約定保戶得以「現金」或「將該配息轉投資於原連結之金融商品標的或其他金融商品標的」方式領取配息，此類投資型保單之保戶被指定為制裁名單時，保險公司應如何處理？

【答覆】

(1) 保險公司應依本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即不得對經指定制裁對象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移轉、變更、處分、利用或其他足以變動其數量、品質、價值及所在地之行為。

(2) 若經指定制裁對象所約定收益分配之領取方式為現金，保險公司就該應給付予經指定制裁對象之現金配息，應立即予以凍結並註記。

(3) 若經指定制裁對象所約定收益分配領取方式為將該配息金額轉投資於原連結之金融商品標的或其他金融商品標的者，保險公司應就該應分配予經指定制裁對象之配息金額，立即停止為其進行轉投資交易，並以現金形式凍結，同時予以註記。
	統一用語為「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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